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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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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

部门规章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须得到以下批准和核准后生效：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６％

的股权，拟通过行政划转的方式划

转给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划转事项尚需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２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证券市场监管事宜，尚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比例超过

３０％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因此，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只有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后，本次收购方可进行。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东方宾馆、上市公司 指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越秀集团 指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岭南集团、收购人 指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酒集团 指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 指

越秀集团将其持有的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国有股权和

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国有股权以无偿划转方式转让给

岭南集团的行为

《股权划转协议》 指

本次股权划转过程中，越秀集团与岭南集团分别签署

的《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和《企业国有产权无

偿划转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１６０１

房

法定代表人：陆志峰

注册资本：

１

，

２２６

，

９６８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０１５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２３１２４００３－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企业经营管理、投资的咨询。

经营期限：无

成立日期：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００３６／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２３１２４００３６

主要股东：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１６０１

房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０

联系人：吴凤珊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８８－１５２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兼职情况

陆志峰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无

张招兴 副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城市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凝光 副董事长 中国 广州 无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梁 毅 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无

黄伟林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新春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何智峰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 无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南沙支

行行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越秀集团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越秀集团直接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３８

，

７１２

，

２３６

股，占东方宾馆已发行股份

１４．３６％

，同时，越秀集团持有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东酒集团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１００

，

３０１

，

６８６

股，占

东方宾馆已发行股份的

３７．１９％

。越秀集团合计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１３９

，

０１３

，

９２２

股，占东方宾馆已发行

股份的

５１．５５％

。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后，越秀集团不再持有东方宾馆和东酒集团的股权，亦不再在东方宾馆拥有权益；

且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直接、间接增持东方宾馆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越秀集团直接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３８

，

７１２

，

２３６

股，占东方宾馆已发行股份

１４．３６％

，同时，越秀集团持有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东酒集团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１００

，

３０１

，

６８６

股，占

东方宾馆已发行股份的

３７．１９％

。越秀集团合计持有东方宾馆的股份为

１３９

，

０１３

，

９２２

股，占东方宾馆已发行

股份的

５１．５５％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广州市国资委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达了《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

（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同意越秀集团将其持有的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和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全部

划转给岭南集团。

本次收购的完成尚须履行以下程序：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越秀集团将所持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岭南集团；

２

、中国证监会豁免岭南集团要约收购义务；

３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与本次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４

、本次收购各方于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基本内容

本次股权划转过程中，越秀集团与岭南集团分别签署的《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和《企业国有产

权无偿划转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１

、《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基本内容：

（

１

）股份划出方：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

２

）股份划入方：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３

）转让股份的数量：越秀集团持有的东方宾馆

３８

，

７１２

，

２３６

股股份

（

４

）转让股份的比例：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

（

５

）转让股份的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本次转让股份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本次转让完成前后，转让股

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

６

）股份转让的方式：无偿划转

（

７

）付款安排：无需支付相关对价

（

８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９

）生效条件：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宜逐级上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且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１０

）生效时间：自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２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的基本内容：

（

１

）股权划出方：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

２

）股权划入方：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３

）转让股权的比例：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转让股权的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本次转让股权的性质为国有股权，本次转让完成前后，转让股权

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

５

）转让股权代表上市公司权益比例：本次划转的股权为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后东酒集团

成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即岭南集团通过东酒集团间接拥有东方宾馆

３７．１９％

权益的股份

（

６

）本次股权划转涉及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本次股权划转涉及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股权转让完成后，该部分上市公司的股份性质不发生变化

（

７

）股权转让的方式：无偿划转

（

８

）付款安排：无需支付相关对价

（

９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１０

）生效条件：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宜经广州市国资委批准

（

１１

）生效时间：自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没有附加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划转双方之间不存在就股份表决权行使的其

他安排。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越秀集团直接持有的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以及东酒集团持有东方宾馆

３７．１９％

的股权。 越秀集团与东酒集团在东方宾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１

、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前项承诺期期满

后，持股

５％

以上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在十二个月法定承诺期满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

易所挂牌交易以外的方式转让所持股份。

２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

易所竞价出售股份的委托价格不低于

２．９３

元（在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情况而导致股本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计算）。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承诺人授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本次股权划转后岭南集团仍需遵循东方宾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限售条件的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东方宾馆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权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股权划转协议签署日前六个月 内没有买卖东方宾馆挂

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越秀集团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２

、越秀集团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越秀集团与岭南集团分别签署的《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和《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

４

、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

《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

５

、越秀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事实发生日之前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东

方宾馆挂牌交易股份的说明；

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

权无偿划转事实发生日之前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１６０１

房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陆志峰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

股票简称 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１６０１

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越秀集团直接持股数量为

３８

，

７１２

，

２３６

股，持股比例为

１４．３６％

；通过全资

子公司东酒集团间接持股数量为

１００

，

３０１

，

６８６

股， 持股比例为

３７．１９％

，

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１３９

，

０１３

，

９２２

股，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为

５１．５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越秀集团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为

０

， 变动比例为减少

５１．５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志峰

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收 购 人 名 称：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

２８

层

通讯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

２８

层

邮 政 编 码 ：

５１０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７５３３８８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本集团”或“收购人”）通过行政无偿划

转方式受让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集团”）持有的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宾馆”或“上市公司”）

１４．３６％

的股权和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由于东酒集团持有东方宾馆

３７．１９％

的股权， 上述股权划转完成后， 本集团合计持有东方宾馆

５１．５５％

的股权。 本次行为构成本集团对东方宾馆的收购。

（二）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

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东方宾馆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

制东方宾馆的股份。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对于本次股权划转，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广州市国资委下达了《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

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其中，无偿划转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之事项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本次行为构成对东方宾馆的收购，尚需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

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含义如下：

收购人、岭南集团、本集团 指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越秀集团 指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宾馆、上市公司 指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东酒集团 指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股权划转、本次收购

指岭南集团通过行政无偿划转方式受让越秀集团持有的

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 同时受让越秀集团持有的东酒集

团

１００％

股权而间接持有东方宾馆

３７．１９％

股权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冯劲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８

，

９６１

，

０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１１１０４０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７１１９６５７－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酒店管理；商业展览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

控商品除外）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２７７１１９６５７４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４７７１１９６５７４

号

股东名称：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

２８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７５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８７３７１５

二、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二）收购人主要关联企业情况

岭南集团下属企业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酒店经营管理、食品加工及贸易、旅行社及旅游汽车经营等。

１

、酒店经营管理企业的基本情况

（

１

）广州花园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以下简称“花园酒店”）为岭南集团下属全资企业，注册资本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８

号。 广州花园酒店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为华南首家“中国白金五星饭

店”，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

万平方米，拥有各类客房共

８２８

间。

（

２

）中国大酒店

中国大酒店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１２２

号。 中国大酒店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属五星级酒店，总建筑面积约

１５７

，

０００

平方米，拥有各类客房共

８５０

间。

（

３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花宾馆集团”）为岭南集团持股

８２．９６％

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

３２３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环市西路

１９４

号。流花宾馆集团成立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自营高档酒店

２

家，全为四星级，其中，广州市流花宾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１９４

号，占地面积

２．８６

万平方米，客房

２４８

间；韶关西河流花宾馆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占地面积

３．４

万平方

米，客房

１１２

间。

（

４

）广州市广州宾馆

广州市广州宾馆为岭南集团下属全资企业，注册资本

２

，

８５２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２

号。广州市广州宾馆成立于

１９６８

年

５

月，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三星级涉外饭店，自营酒店的

总面积

３６

，

４７５

平方米，拥有各类客房共

３５１

间。

（

５

）广州市爱群大酒店

广州市爱群大酒店为岭南集团下属全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１

，

１２９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沿江

西路

１１３

号。 广州市爱群大酒店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落成开业，为首批试点三星级酒店，总经营面积

２７

，

４４７

平方

米，拥有客房

３７０

间。

（

６

）广州市旅业公司

广州市旅业公司为岭南集团下属全资企业，注册资本

４

，

９４４．７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

路

２７７

号六楼。 广州市旅业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自营

７

家中低档酒店，其中，三星级酒店

１

家、二星级酒店

６

家，总面积

５８

，

９６０

平方米，拥有各类客房共

８５８

间。

（

７

）广州番禺丽江渡假花园

广州番禺丽江渡假花园为岭南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企业， 注册资本

１

，

１７８

万元，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鲤鱼岗路

７

号。丽江酒店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属三星级酒店，自营酒

店的总面积

３０６

，

８０５

平方米，拥有各类客房共

１１０

间。

（

８

）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

广州岭南佳园连锁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园酒店”）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４０５

号。 佳园酒店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目前在全国拥有

２２

家分

店，均为经济型酒店，总面积

７８

，

１１９

平方米，客房共

２

，

１５３

间，除广州五羊新城店外，其余

２１

家分店已全

部营业，分布在广州、北京、上海、重庆、长沙、武汉、西安、济南、深圳、惠州等城市。

（

９

）广州羊城兆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羊城兆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羊城兆业”）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

３６－３８

号。 羊城兆业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下辖

４

家全资子公司和

２

家控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引进外资、合资合作经营、经营管理酒店、餐饮业、广告、旅游、停车场经营、场

地出租等领域。 羊城兆业拥有

１

家三星级酒店———惠福大酒店（分公司），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

３６－

３８

号，拥有

１３８

间客房。

（

１０

）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岭南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酒店管理公司”）为岭南集团控股

５０％

的子公司（岭

南集团已经和花园酒店管理公司其他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其余

５０％

股权，产权变更手续正在办

理中），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环市东路

３６８

号花园大厦

８

楼。 花园酒店管理公司成立

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经营范围为酒店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技巧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服务。

除以上酒店经营管理企业外，岭南集团还受托管理一家广州市市属的事业单位广州大厦。 广州大厦的

前身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招待所，

１９９７

年按四星级标准重建后改名为广州大厦，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由岭南集

团对其托管，目前是广州市政府的接待基地。 广州大厦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３７４

号，建筑面积达

６

万

平方米，拥有

５００

间客房。

２

、主副食经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

１

）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９１８．２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

市越秀区达道路

５

号。 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副食品批发配送、零售连锁和食品工业、

食品科研、进出口商贸等。

（

２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正式挂牌， 注册资本

２２

，

４５３

万

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

３

号。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宗粮油贸易、零售、

粮油食品及其机械加工生产、进出口等，通过近年来不断整合资源和专业化分工，已初步构建起从储备、加

工和深加工、贸易到零售的产业链。

（

３

）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食品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２０６

万元，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小梅大街

１７

号。 食品公司经营范围为：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涉及国家

专营专控商品凭许可证经营）、加工肉类制品及禽蛋制品、屠宰（持证经营）、仓储（含冷藏）、禽畜饲养等。

（

４

）广州蔬菜果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蔬菜果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６

，

０４２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

荔湾区西湾东路

１８

号

．

广州蔬菜果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主营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的批

发、零售、配送、冷库、仓储以及肉菜市场经营和租赁。

（

５

）广州羊城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羊城食品有限公司为岭南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８２２．９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东

华东路

６６２－６６４

号。 广州羊城食品有限公司主营调味食品、食糖、酒类、小食品及食品原材料（含干果杂货

和糕点）和外轮供应商品，下属企业包括：致美斋酱园、广州致美斋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酒类配送有限公

司、广州市南昊糖烟酒公司、广州市黄埔外轮供应有限公司、广州市友谊连锁有限公司等。

３

、旅行社及旅游汽车经营企业的基本情况

（

１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骏公司”）为岭南集团持股

８６．０６％

的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

１２

，

８９５．６５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飞鹅路

２

号。广骏公司成立于

１９５６

年，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集出租汽车、汽车租赁、汽车俱乐部、汽车维修与保养、汽车油料和零配件供应、广告、商贸为一体的

现代汽车服务大型企业，拥有

１

，

７００

多台车辆和

４

，

０００

多名从业人员。

（

２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为岭南集团下属全资企业，注册资本

４８２．７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

东路

３６８

号。 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业务种类包括出

／

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国际

／

国内航空客

运代理、穗港澳直通巴士、火车客运代理、汽车租赁等，拥有组织中国公民出境游组团资格、国际航协一类

代理资格。

（

３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之旅”）为岭南集团拥有

３５．５７％

权益的控股子公司，注

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西乐嘉路

１－１３

号。 广之旅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主要经

营入境游、出境游、国内游等旅游业务，同时兼营电子商务旅行、会展服务、旅游汽车出租、电脑软件开发、

海外留学咨询、物业管理和国际国内航空票务代理等业务。

三、收购人的主要业务与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岭南集团以酒店旅游和主副食品为核心主业，拥有包括华南首家“中国白金五星饭店”广州花园酒店

和国际顶级品牌管理的中国大酒店两大五星级酒店在内的低中高档全系列品牌酒店、 四大主副食集团以

及以“广之旅”为代表的

４

家旅行社等核心企业。

岭南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以下财务数据摘自收购人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收购人

２００６

年财务会计报表经广州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经广东天华华粤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财务指标（单位）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６

，

６０９

，

９６８

，

７４１．５３ ６

，

６５４

，

３１１

，

８１７．５４ ５

，

３７２

，

１２３

，

３７９．７８

净资产（元）

２

，

７８９

，

６６０

，

２３０．３０ ２

，

６２１

，

６５４

，

００８．５９ ２

，

４３５

，

００９

，

６２７．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

产（元）

２

，

５８８

，

９０６

，

１１６．１６ ２

，

４１３

，

５０８

，

７３８．４２ ２

，

２５５

，

５６１

，

６３２．３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７．８０％ ６０．６０％ ５４．６７％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元）

６

，

１８８

，

３６０

，

５９８．６１ ５

，

８２４

，

２９７

，

２０５．５５ ４

，

６９９

，

２８９

，

０１７．４２

净利润（元）

１３６

，

３１０

，

０５４．２０ １３７

，

６４３

，

３３０．０６ ６１

，

３８１

，

７８０．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元）

１２３

，

４１１

，

２８４．２０ １２２

，

０６３

，

６６４．６９ ５０

，

１４５

，

７９６．６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７％ ５．０６％ ２．２２％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过行政处罚的情况

岭南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自成立时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冯劲 董事长 中国 广州市 否

温栋荣 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冯金润 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谢榕三 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林卫平 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蒋年云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谭劲松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方贵权 独立董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陈志强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市 否

容凤屏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高世杰 监事 中国 广州市 否

张竹筠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宋卫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苏颖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林伟民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邝云弘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市 否

前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未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岭南集团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和持有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目的与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根据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

《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岭南集团拟通过国

有资产无偿划转方式受让越秀集团所持有的东方宾馆与东酒集团股权，从而构成对东方宾馆的收购。 岭南

集团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国有酒店资产的主要经营主体， 本次股权划转有利于广州市属国有酒店资产的

统筹规划，实现行业资源的整合优化，形成规模经济，做强做大行业内的优势企业。

二、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岭南集团除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可能采取的举措外，暂无通

过受让股权方式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广州市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会议决定由广州市国资委牵头，越秀集团、岭南集

团配合，将越秀集团持有的东酒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岭南集团。

（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越秀集团、岭南集团、东方宾馆参加了由广州市国资委召开的会议，广州市国

资委口头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广州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并经请示市领导，决

定在将东酒集团

１００％

股权划转给岭南集团的同时， 将越秀集团直接持有的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无偿划

转给岭南集团。

（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越秀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将所持东酒集团

１００％

股权和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无偿划转给岭南集团的议案。

（四）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岭南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穗岭南董决【

２００９

】

４

号和穗岭南董决【

２００９

】

５

号，决定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越秀集团所持有的东酒集团

１００％

股权及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

（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岭南集团向广州市国资委提交了《关于申请办理无偿划入广州市东方宾馆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６％

国有股权手续的请示》。

（六）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广州市国资委下达了《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

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

（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岭南集团与越秀集团签订了《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企业国有产权无

偿划转协议》。

本次收购尚须得到以下批准和核准：

（一）无偿划转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之事项尚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本次收购涉及证券市场监管事宜，尚须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三）由于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东方宾馆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超过

３０％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

据《收购办法》，只有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本次收购方可进行。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岭南集团无在东方宾馆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岭南集团通过行政无偿划转方式受让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和东酒集团

１００％

股权后， 岭南集团直

接持有东方宾馆

３８

，

７１２

，

２３６

股，并通过东酒集团间接持有东方宾馆

１００

，

３０１

，

６８６

股，合计持有东方宾馆

１３９

，

０１３

，

９２２

股，占东方宾馆总股本的

５１．５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方宾馆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涉及越秀集团直接持有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的股权， 以及东酒集团持有东方宾馆

３７．１９％

的股

权。 越秀集团与东酒集团在东方宾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承诺：

１

、持有的东方宾馆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前项承诺期

期满后，持股

５％

以上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

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在十二个月法定承诺期满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可以通

过交易所挂牌交易以外的方式转让所持股份。

２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非流通股股东通过交

易所竞价出售股份的委托价格不低于

２．９３

元（在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情况而导致股本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计算）。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承诺人授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帐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本次股权划转后岭南集团和东酒集团仍需遵循东方宾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限售条件的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东方宾馆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

不限于股权被质押、冻结等。

三、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未附加特殊条件，亦未就所涉及的股份表决权形式进行特别的约定或其它安排。

第五节 备查文件

１

、岭南集团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岭南集团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３

、岭南集团关于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东酒集团

１００％

股权及东方宾馆

１４．３６％

股权的董事会决议；

４

、广州市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８

号）和

《关于无偿划转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通知》（穗国资【

２００９

】

１９

号）；

５

、岭南集团与越秀集团签订的《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

协议》。

６

、岭南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的说明；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和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冯劲

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１２０

号

股票简称 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收购人名称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３６２－３６６

号

２８

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

境内、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

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收购股份

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３９

，

０１３

，

９２２

股 变动比例：

５１．５５％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

购办法》 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劲

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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